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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说明

如今，仲裁使用者对仲裁程序中所花费的时间和费用感到
不满已成司空见惯。

提高仲裁程序效率的途径之一是鼓励仲裁庭在仲裁程序方
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如同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做
法一样)。

考虑到这一点，由来自大约30个国家（主要是大陆法系国
家）的代表组成本工作组。工作组的成员名单载于《布拉
格规则》附录一。工作组成员对其各自国家的国际仲裁程
序传统做法进行了调查。填写并交回调查表的人员名单载
于《布拉格规则》附录二。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工作组
起草了《规则》初稿，并于2018年1月对外发布。

《规则》草案在仲裁从业人员当中引起了激烈辩论，世界
各地举行的仲裁活动也对《规则》草案进行了讨论，尤
其是在奥地利、白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格鲁
吉亚、波兰、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
宛、瑞典、英国、乌克兰和美国。这些讨论还表明，最初
拟用于解决大陆法系国家企业间争议的《规则》，实际上
可用于任何仲裁程序中，只要其争议本质或争议金额需要
仲裁庭的积极主导以精简仲裁程序，而该做法受到仲裁使
用者的普遍欢迎。

仲裁从业人员的反馈意见使得《规则》草案得到了进一步
的完善，并于2018年12月14日在布拉格开放签署。工作
组想要对阿森·阿列克谢耶夫、汉斯·巴格纳教授、克劳斯·
彼得·伯杰博士、戴维·博肯福德、米罗斯拉夫·杜博夫斯基
教授、克里斯蒂娜·伊万娜·弗洛雷斯库博士、杜阿尔特·亨
里克斯、亚历山大·哈珀斯基、弗拉基米尔·霍瓦莱、克里斯
托弗·利布斯彻博士、安德烈·帕诺夫、奥莱娜·佩列普林斯
卡、阿斯科·波拉、罗曼·普里科普以及何塞·罗塞尔表示感
谢，他们对该规则草案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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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仲裁程序高效进行的布拉格规则》前言
《关于国际仲裁程序高效进行的布拉格规则》（“《布拉
格规则》”）旨在通过鼓励仲裁庭在程序管理方面发挥更
积极作用的方式，为仲裁庭和当事人提供一套提高仲裁效
率的架构及/或指引。

《布拉格规则》无意取代各个机构已制定的仲裁规则，而
是针对特定争议中，为当事人合议采用的程序或者当事人
不能达成合意时仲裁庭所采用的程序提供补充。

当事人和仲裁庭可决定将《布拉格规则》作为具约束力的
文件或指引性文件，适用于仲裁程序的全过程或任何部分
环节。他们也可以排除《布拉格规则》任何部分的适用或
决定仅适用其中的一部分。

仲裁庭和当事人也可以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对《布
拉格规则》的条款作出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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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布拉格规则》的适用

1.1.	 当事人可在仲裁开始前或在仲裁程序的任何阶段就	
《布拉格规则》的适用作出约定。

1.2.	 仲裁庭可依据当事人的约定或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自
行决定适用《布拉格规则》或其任何部分。

1.3.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适当考虑裁决地的强制性法律
规定、适用的仲裁规则以及当事人的程序性安排。

1.4.	 在仲裁的任何阶段以及在执行《布拉格规则》的过程
中，仲裁庭应确保公平和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并为其
提供陈述各自观点的合理机会。

第二条 仲裁庭的主导作用

2.1.	 仲裁庭在收到案卷后应及时组织召开案件管理会议，
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延误。

2.2.		在案件管理会议上，仲裁庭应当：

a.	 与当事人商定一个程序时间表；

b.	 就下述事项向当事人阐明各自的立场：

ⅰ.	当事人寻求的救济；

ⅱ.	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实和有争议的事实；以
及

ⅲ.	支持当事人立场的法律依据。

2.3.	 如果当事人的立场在案件管理会议上没有得到充分的
陈述，仲裁庭可以在仲裁程序进行的后一阶段处理上
述第2.2.b条中提到的问题。

2.4.	 如仲裁庭认为适宜，其可在案件管理会议上或在仲裁
程序的任一后续阶段，向当事人示明下述事宜：

a.	 仲裁庭认为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实和有争议的
事实；

b.	 对于有争议的事实——仲裁庭认为适合用以证明
当事人各自立场的证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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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仲裁庭对当事人用以支持其立场的法律依据的理
解；

d.	 当事人和仲裁庭为确定请求和抗辩的事实和法律
依据可能采取的行动；

e.	 仲裁庭对下列事项的初步意见：

ⅰ.	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

ⅱ.	所寻求的救济；

ⅲ.	争议焦点；以及

ⅳ.	当事人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和关联性。

	 仲裁庭表达该等初步意见本身不应被视为仲裁庭缺乏
独立性或公正性的证据，也不能构成对仲裁庭资质异
议的理由。

2.5.	 在确定程序时间表时，仲裁庭可以在听取当事人意见
后，决定将某些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确定为初步事
项，并限制文件交换的次数、提交文件的篇幅，并确
定前述提交的严格时限以及提交文件的形式和范围（
如有)。

第三条 事实查明

3.1.	 仲裁庭有权，且鼓励仲裁庭，在确定与解决争议相关
的事实时，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但这不应免除双方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3.2.	 尤其是，仲裁庭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可在仲裁程序
的任何阶段自行决定：

a.	 要求任何一方当事人提交相关书证或要求事实证
人在庭审期间提供口头证言；

b.	 任命一名或多名专家，包括法律问题专家；

c.	 要求现场调查；及/或

d.	 为查明事实之目的，采取其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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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仲裁庭应规定提交证据的截止日期，并且除非特殊情
况，在该截止日期后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证据。

第四条 书证

4.1.	 各方当事人应在仲裁程序中尽早提交其准备用以支持
其案件的书证。

4.2.	 一般而言，鼓励仲裁庭和当事人避免任何形式的文件
出示，包括电子开示。

4.3.	 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认为需要另一方当事人出示某
些文件，则其应在案件管理会议上向仲裁庭提出申请
并解释在该特定案件中需要文件出示的原因。如果仲
裁庭认为需要文件出示，则其应就文件出示程序做出
决定，并在程序时间表中作出适当规定。

4.4.	 仅在特殊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方可请求仲裁庭在仲裁
程序的后一阶段要求文件出示。只有在仲裁庭认为该
当事人无法在案件管理会议上提出该等请求的情况
下，仲裁庭才会同意该等请求。

4.5.	 根据第4.2–4.4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仲裁
庭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出示特定文件，该文件应：

a.	 与案件结果有关联或有实质性影响的；

b.	 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取的；以及

c.	 由另一当事方持有，或在其权力或控制范围内。

4.6.	 仲裁庭在听取该方当事人对该等请求的意见后，可要
求其出示被请求的文件。

4.7.	 文件应以复印件和/或电子形式提交或出示。所提交
或出示的文件，除非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否则应
视为与原件一致。但是，仲裁庭可根据一方当事人的
请求或自行要求提交或出示该文件的当事人出示该文
件的原件以供仲裁庭或专家审查。

4.8.	 一方当事人在仲裁中提交或出示的任何文件，如果不
属于公知领域，则仲裁庭和另一方当事人均应保密，
并且只能在该仲裁中使用，除非所适用的法律要求一
方当事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披露。



7

第五条 事实证人

5.1.	 在提交申请书或答辩书时，或仲裁庭认为适当的任何
仲裁阶段，一方当事人应明确：

a.	 当事人拟用以支持其立场的每一事实证人（如
有）的证言；

b.	 每一事实证人拟证明的相关事实所依据的事实情
况；以及

c.	 证言与案件结果的关联性及其重要性。

5.2.	 仲裁庭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将根据下文第5.3-5.9
条的规定决定在庭审期间应传唤哪些证人进行询问。

5.3.	 仲裁庭可以决定，不论在证人证言提交之前还是之
后，特别是如果仲裁庭认为该证人证言与案件不相
关、不重要、不合理得加重负担、重复或为解决争议
所不必要的任何其他理由，则仲裁庭将不在庭审期间
传唤该证人。

5.4.	 如果仲裁庭决定在证人证言提交之前不在庭审期间传
唤证人进行询问，则该决定本身并不妨碍一方当事人
为该证人提交证人证言。

5.5.	 仲裁庭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也可自行要求一方当
事人在开庭前提交某一特定证人的书面证人证言。

5.6.	 如果一方当事人根据第5.4条或根据第5.5条应仲裁庭
要求提交书面证人证言的，仲裁庭在听取当事人意见
后，可以决定不在庭审中要求该证人出庭接受询问。

5.7.	 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坚持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已提交
过证人证言的证人出庭，通常情况下，仲裁庭应当要
求证人出庭作证，除非有充分理由可以不出庭。

5.8.	 仲裁庭作出的不要求已提交证人证言的证人出庭的任
何决定，并不限制仲裁庭赋予书面证人证言以其认为
适当的证据价值。

5.9.	 在庭审中，对任何事实证人的询问应在仲裁庭的引导
和控制下进行。如果仲裁庭认为向证人提出的问题无
关紧要、冗长累赘、对案件结果没有实质影响或出于
其他原因，仲裁庭可以回绝该问题。在听取当事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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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后，仲裁庭还可作出其他限制，包括规定询问证人
的顺序、询问证人的时长或被允许的问题类型或在其
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召开证人会议。

第6条 专家证人

6.1.	 应一方当事人要求，或由仲裁庭主动并听取当事人意
见之后，仲裁庭可以指定一位或多位独立的专家证人
就需要专业知识的争议事项出具报告。

6.2.	 如果仲裁庭决定指定专家证人，应当:

a.	 就专家证人的人选向当事人征求建议。为此仲裁
庭可以设置拟指定专家证人的要求，如资格，能
力，费用，并将该等要求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仲
裁庭不应被任何一方提议的候选人所约束，仲裁
庭可以:

i.	 指定一名:

a)	 一方当事人提议的候选人；或

b)	 仲裁庭自己指定的候选人；

ii.	 成立一个由当事人提议候选人组成的联合专家
证人委员会；或

iii.	向中立机构寻求一个适合专家证人的提议，如
商会或者专业协会；

b.	 在听取双方意见后，为仲裁庭指定的专家证人设
立职权范围；

c.	 要求双方平均预付可以涵盖专家证人工作费用的
预付金。如果一方没有预付自己应付的那部分费
用，应由对方进行预付；

d.	 要求双方向专家证人提供其就专家审阅相关履职
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和文件；

e.	 管理专家证人的工作，使双方就工作流程保持知
情。

6.3.	 仲裁庭指定的专家证人应当向仲裁庭以及当事人出具
他/她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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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在一方当事人要求或者仲裁庭主动要求时，专家证人
应当被传唤至庭审接受质询。

6.5.	 仲裁庭指定专家证人，并不排除当事人指定专家证人
并提交专家证人报告。在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者仲裁庭
主动要求时，该当事人指定的专家证人应当被传唤至
庭审接受质询。

6.6.	 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仲裁庭可以指示任何当事人指
定的专家证人和/或仲裁庭指定的专家证人就他们的
报告设置一个联合问题清单，列举他们认为有必要进
行审阅的事项。

6.7.	 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仲裁庭可以指示当事人指定的
专家证人和仲裁庭指定的专家证人，（如有)，举行
一次会议并出具一份联合报告，为仲裁庭提供：

a.	 专家证人们同意的事项清单；

b.	 专家证人们不同意的事项清单；

c.	 如果可行，专家证人们不同意的原因。

第7条 法律查明

7.1.	 当事人有义务提出自己所援引的法律依据。

7.2.	 但是，如认为必要，仲裁庭可以适用当事人没有提出
的法律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公共政策的规定。在这
样的情况下，仲裁庭应当询问当事人对于其试图适用
的法律条款的意见。仲裁庭也可以援引当事人没有提
出的法律依据，如果它们与当事人提出的法律条款有
关，并且当事人已经被给予机会去表达对于该等法律
依据的意见。

第8条 庭审

8.1.	 为促进降低成本，在具体案件合适的程度上，仲裁庭
和当事人应当试图仅使用书面审理的方式解决争议。

8.2.	 如果一方当事人要求进行庭审，或者仲裁庭自己认为
举行庭审是合适的，当事人和仲裁庭应当试图用可能
的最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庭审，包括限制庭审时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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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视频、电子或电话交流的方式以避免仲裁员、当事
人和其他参与方不必要的交通花费。

第9条 协助友好和解

9.1.	 除非一方当事人反对，仲裁庭可以协助当事人在仲裁
程序的任何阶段达成争议的友好和解。

9.2.	 在双方均事前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仲裁庭的任何成员
都可以以调解员的身份协助案件的友好和解。

9.3.	 如果调解没有在双方同意的期限内形成和解，作为调
解员的仲裁庭成员：

a.	 在获得双方于调解结束时的书面同意后可以继续
在仲裁程序中担任仲裁员；

b.	 如果没有获取书面同意，应当根据适用的仲裁规
则终止他/她的委任。

第10条 不利推定

如果一方当事人不遵守仲裁庭的命令或指令，且无正当事
由，仲裁庭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对于该当事人的个
案或具体事项进行不利推定。

第11条 费用分担

当在裁决书中决定费用分担时，仲裁庭可以考虑当事人在
仲裁程序中的表现，包括他们对于程序低成本以及快速推
进的配合以及协助（或者不配合以及协助)。

第12条 合议

12.1.	仲裁庭应当尽最大努力尽快作出裁决书。

12.2.	仲裁庭应当在庭审前进行内部讨论，并在庭审后尽快
合议。在书面审理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应当在全部
文件结束提交后尽快进行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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